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 2016 年半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 2016年 7月 2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英唐大

厦五楼会议室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文件规定，以及《英唐

智控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基于个人独立判

断的立场，对公司 2016 年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16年半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2016年上半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16 

年上半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于2016年半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规定和要求，对公司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核查，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亦不存在以其他方式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占用资金  

风险。 

公司已建立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为合肥英唐担保公司已与合肥英唐新股东

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及孙



 

公司上海宇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深圳华商龙与上海宇声提供担

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

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三、关于公司向银行追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将授信额度转授给全资

子公司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公司将授信额度转授给全资子公司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根据公司的

发展规划及经营预算，董事会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包括8亿元人民币），授信有效期为自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以上申请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银

行授信额度将根据实际情况分配给母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英唐智控对全资子公司

在相应授信额度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我们认为：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的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

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目前，公司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

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担保事项。 

四、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吴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俊发、王成义、戴梅对本次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一致认为： 

1、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独立董事候选人吴波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章制度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条件，亦未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

情况； 

3、同意提名吴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一致，同意提交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关于拟收购深圳海威思 40%股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

作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经过对相关资料文件充分

了解且核实后，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收购深圳

海威思 40%股权的议案》进行了了解，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海威思

科技有限公司，是拓展深圳华商龙的业务体系，增强深圳华商龙综合竞争力的需

要，同时也是公司业务宽度，扩大业务规模，进一步培育公司盈利增长点的需要。 

2、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综上

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收购事项。 

六、独立董事关于拟收购海威思科技 40%股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

作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经过对相关资料文件充分

了解且核实后，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收购海威

思科技 40%股权的议案》进行了了解，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全资孙公司华商龙商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龙控股”）收

购海威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是拓展深圳华商龙的业务体系，增强华商龙控

股综合竞争力的需要，同时也是公司业务宽度，扩大业务规模，进一步培育公司

盈利增长点的需要。 

2、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综上

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收购事项。 

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为了使控股孙公司深圳市海威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

威思”）及重孙公司海威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威思科技”）获得

更高的授信额度和更长的账期从而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公司业务的市场竞

争力，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深圳海威思及海威思科技向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5 亿元。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

真阅读了相关资料，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与重孙公司，深圳海威思和海

威思科技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优良、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对其担保不会

影响公司利益。本次担保的事项是为了拿到代理产品更好的授信额度与账期从而

更好的开展业务，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目前，公司已制定严格的对外担保审

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

担保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6 年半年

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                                                                             

  陈俊发            戴  梅           王成义 

 

 2016 年 7 月 28 日 




